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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55） 

 
內幕消息 

有關非全資附屬公司擬分拆上市 
  
本公告乃由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a)條
以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之規
定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11月30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南方航空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南航物流」）擬籌備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境內的證券交易所上

市。 
 
2023年3月28日，本公司召開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全體參會董事一致批准以下議案： 
 
（一） 關於分拆所屬子公司南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至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方案
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逐項審議並同意公司分拆所屬子公司南航物流至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本

次分拆上市」或「本次分拆」）的具體方案： 
 
1. 上市地點：上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主板。 

 
2. 發行股票種類：境內上市的人民幣普通股（A股）。 

 
3. 股票面值：1.00元人民幣。 

 
4. 發行對象：符合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等監管部門相關資格要求
的戰略投資者、詢價對象以及已開立上交所A股證券帳戶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機構投
資者（中國境內法律、法規、規章及規範性文件禁止者除外）。 
 

5. 發行上市時間：南航物流將在獲取上交所批准及中國證監會同意註冊後選擇適當的時機
進行發行，具體發行日期由南航物流股東大會授權南航物流董事會於上交所批准及中國

證監會同意註冊後予以確定。 
 

6. 發行方式：採用網下配售和網上資金申購發行相結合的方式或者中國證監會、上交所認
可的其他發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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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發行規模：南航物流股東大會授權南航物流董事會根據有關監管機構的要求、證券市場
的實際情況、發行前股本數量、募集資金項目資金需求量等，與主承銷商協商確定最終

發行數量。 
 

8. 定價方式：由發行人與主承銷商共同協商，通過向詢價對象進行初步詢價，根據初步詢
價結果確定發行價格，或屆時通過監管機構認可的其他方式確定發行價格。 
 

9. 與發行有關的其他事項：對於本次分拆上市涉及的戰略配售、募集資金用途、承銷方式、
超額配售選擇權（如有）等事項，南航物流將根據本次分拆上市方案的實施情況、市場

條件、政策調整及監管機構的意見等作進一步確認和調整。 
 
（二） 關於分拆所屬子公司南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至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預
案的議案 
 
同意《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分拆所屬子公司南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至上海

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預案》。 
 
（三） 關於分拆所屬子公司南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至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適用
相關法律、法規規定說明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分拆適用《上市公司分拆規則（試行）》（「分拆規則」）等有關法

律法規的規定。公司經過對本公司實際情況及相關事項進行認真的自查論證，認為自2020
年初至2022年末，全球範圍內旅客出行需求驟減，航空客運受到明顯衝擊；公司及時調整
經營策略，調減了部分航班，並通過優化運力調配、壓縮運營成本支出、拓寬其他業務收入

渠道等多種措施調整生產經營，但由於不可抗力因素，公司經營受到較為明顯的衝擊，出

現虧損情形。鑒於前述因素，除《分拆規則》所要求的部分財務指標外，公司情況均符合

《分拆規則》的規定。 
 
（四） 關於分拆所屬子公司南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至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有利
於維護股東和債權人合法權益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分拆上市有利於維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合法權益。 
 
（五） 關於公司保持獨立性及持續經營能力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分拆上市後，公司能夠保持獨立性及持續經營能力。 
 
（六） 關於南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具備相應的規範運作能力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分拆上市後，南航物流具備相應的規範運作能力。 
 
（七） 關於本次分拆上市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備性、合規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
說明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分拆上市事項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公司就本次分拆上市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八） 關於本次分拆上市背景及目的、商業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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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分拆上市具備商業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 
 
（九） 關於分拆所屬子公司南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至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不向
本公司股東提供股份分配保證權利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分拆上市及不向本公司股東提供股份分配保證權利符合現行法規的

要求，公平合理，並符合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並同意公司向聯交所就此提出豁免申

請。 
 
（十） 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公司董事會及其授權人士全權辦理本次分拆上市有關事宜
的議案 
 
為合法、高效地推動本次分拆上市有關事項，保障本次分拆上市的順利實施，公司董事會

同意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及董事會授權人士全權辦理本次分拆相關事項，包括但不限

於以下事項： 
 
1. 授權公司董事會及其授權人士代表公司全權行使在南航物流中的股東權利，作出應當由
公司股東大會作出的與南航物流本次分拆的各項事宜相關的決議（法律法規規定必須由

股東大會作出決議的事項除外）。 
 

2. 授權公司董事會及其授權人士根據具體情況對本次分拆的各項事宜及相關方案進行調
整、變更。 
 

3. 授權公司董事會及其授權人士就本次分拆的各項事宜進行全權處理，包括但不限於向聯
交所、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如涉及）、中國證監會、上交所等相關部門提交相關申

請，與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證券監管機構溝通本次分拆上市申請的相關事宜，並根

據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證券監管機構的要求對本次分拆上市的各項事宜進行調整、

變更等。 
 

4. 授權公司董事會及其授權人士決定與本次分拆的各項事宜相關的其他具體事項，包括但
不限於聘請相關中介機構，簽署、遞交、接收必要的協議和法律文件，根據適用的監管

規則進行相關的信息披露等。 
 

上述授權的有效期為二十四個月，自本議案經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計算。 
 
本次分拆上市相關議案已經公司獨立董事事前認可。 
 
（十一） 關於提請公司召開202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同意就本次分拆上市相關事項提請公司適時召開202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將上述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項

議案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並授權公司董事會辦公室具體負責籌備2023年
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有關事宜。 
 
本公司股東應注意，本次分拆將構成上市規則第15項應用指引定義下的分拆，並將受限於
聯交所之批准。本公司將適時及╱或根據上市規則適用規定就本次分拆作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本次分拆上市受限於（其中包括）有關當局（包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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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於中國證監會、上交所及聯交所）的批准以及本公司及南航物流股東的批准。因此，

概不保證本次分拆上市會否及何時落實或完成。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

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陳威華及劉巍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 
2023年3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包括執行董事馬須倫、韓文勝及羅來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長樂、顧 
惠忠、郭為及蔡洪平。  
 
 


